外勞管理之道
文‧周信利
　
　　「外勞引進不難，難在管理」這句話已然成為外勞管理人員時常自我警惕之語，然而要如何才能做好外勞管理工作？依筆者愚見應朝下列三方面著手：
一、工作管理
　外勞來台工作賺錢，並將其薪資匯回母國補貼家用，係外勞來台最主要目的，因此其在台之工作管理亦成為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首要工作，外勞既以追求高於母國之待遇，自然在工作所得、加班、工作分派、調派及任何會影響其工作所得的項目上，都會投以萬分關注的目光，從而使得某些初接觸外勞之人力資源從業人員心生疑懼，在和外勞溝通時，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造成管理人員與外勞之間的摩擦、誤會，甚至衝突，時日既久，在不滿情緒積累至臨界邊緣，再加上適合之引火線，往往釀成不可收拾的勞資爭議事件，輕則不服指揮，重則怠工、罷工甚至引爆嚴重肢體、流血衝突，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事態稍現端倪之際，倘能及時發現、及時治療，事態自不會擴大，怕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事情尚小時，不知疏導、溝通，在危機將至之際，仍一昧高壓威迫，至此，雖「仙丹亦無法成其效」準此，筆者以為外勞工作管理應注意下列原則：
　１‧溝通：外勞爭議之發生，十之八九與溝通不良有關，倘在工作規定上，能事前與外勞做好溝通，相信外勞亦不至於不瞭解公司所為，即使公司有某些措施，一時之間無法得到外勞認同，在適當溝通之後，應能盡解其惑，不再抗爭。
　２‧公平：倘若在處理外勞事務時，能秉持凡事公平原則，外勞自不應也不會發生不滿。例如在加班分派上，主管外勞人員，不應以一己之喜好而妄加安排，應切實遵循公平原則，儘量以其表現及其配合程度做合理分配。
　３‧合法：這個部分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往往是衝突的來源，在我國中小企業為主體之產業結構下，往往許多中小企業主不能恪遵法令，致使外勞以其母國勞工廳來台前之勞工法規介紹所得資訊，向外勞管理人員質疑其不法處，不平之鳴叢生，因此，合乎勞動法規之要求，實不能簡單化約成外勞吹毛求疵之舉，反而應深切檢討己過，加以變革。
　４‧平等：此處所謂平等的意思是：吾人不應視其為外國來的無技術或半技術勞力，便加以歧視，就業服務法開宗明義宣示國人，不應以其國別、種族、膚色、語言等因素而予以歧視待遇，其實亦在告知國人在聘僱外籍人士時，不應有種族優越之心態，自視為先進國家，而對於經濟發展稍微落後之他國勞工，給予不同之待遇，其實二十餘年前我國人民亦曾前往菲律賓從事營造業之外籍勞工，百年前，華人在美國亦曾被稱為「苦力」的築鐵路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應為吾人謹記於心。
二、生活管理
　外勞來台工作，不比台灣本地勞工，除了在工作場所之工作外，下班、工後之生活管理亦是重點所在，由於他們隻身來台，家庭、親人留在母國，在心理上，已然承受與親人分離的苦痛，如果我們能夠在生活上善加照顧，外勞自能感受我們的關懷，從而也能在身心舒展之後，認真工作回報，因此在生活管理上，有幾項原則，亦請參考：
１‧去本位主義：何謂「去本位主義」？亦即以外勞為出發點之考量，舉例而言，倘若公司安排伙食，應以外勞之飲食為主要考量，而非以公司之方便或一己之喜好而決定，再者，安排外勞外出旅遊活動，應瞭解外勞來自何方，係靠海、居於山中，或來自都市而做規劃，而勿以本位觀點而決定自己喜好之旅遊地點，實際上，外勞卻興趣缺缺之所在。 　
２‧尊重：外勞雖語言不通、文化不同、生長環境相異，但其仍為滿二十歲以上之成年人，外勞管理人員切勿以為他們是未成年之兒童，凡是皆要主導，相反地，適度尊重其自主性，往往更能贏得外勞的尊重，換言之，生活管理規定之訂定，除一些必要規範之外，在宿舍管理及相關規定上，應給予適度尊重，「自主管理」除了能減輕管理人員之負荷外，也能使外勞有被尊重的自尊感。
３‧真心關懷：我們對於虛情假意的關心與真心的關懷，一眼即能看出，外勞亦然，倘若管理人員平時都不聞不問，然後在逢年過節時才大送秋波，恐怕任誰都難以接受，因此平時的照顧遠勝過拜拜式的攏落，善意且持續的問候，遠勝一時的貴重禮品。
４‧設身處地：如果您的外勞對於宿舍抱怨或不滿，您是否可以放下身段到宿舍與他們同住一間房、同吃一桌飯，如果管理人員每天住在自己漂亮的空調洋房及吃的是山珍海味之情境中，去疑惑外勞為何對於宿舍及伙食抗議之聲不絕於耳，於是將他們想當然耳的劃入刁蠻、不講理的異類，恐怕Alien是我們，而非他們。
　
三、例外管理
「有原則即有例外」不管我們如何努力，總有某些突發事件或獨立事件發生，然而這類事件常常發生在始料未及之處，我們如果在工作及生活管理上都已按照前述原則處理，卻仍然有偶發之重大事件，我們除應坦然面對之外，更應積極處理，事後更應深自檢討事件之緣由，力求改進，筆者愚見以為，例外管理在外勞管理中佔有相當重要的比重，雖然，事件往往無法預料，但處理卻有方法可資參考：
１‧緊急及重大事件處理方法之制定：
由於事件發生並非都在人事人員當班之際，因此在非屬吾人在廠、工地期間，除了外籍外勞管理人員(Camp boss)做第一線處理之外，平時即應制定緊急及重大事件處理方法，將事件發生時之緊急聯絡人的聯絡方式、通訊方法及代理人等詳加規定，一旦有緊急事件發生時，便可迅速做出反應，此外，將重大事件分類，例如工安事件一類、外勞勞資爭議一類、外勞犯罪事件一類、天災事件一類等等，將各該小組召集人及相關事務之人員編組造冊，交付外籍外勞管理人員保管，以利偶發事件之即時處理。
　
２‧演練：凡事雖有規劃，但疏於演練，一旦事件發生，紙上作業的步驟與真實情況之發展往往不同，一時情急之下，往往因現場事權不一，指揮無度，徒然延誤寶貴時間及時機，因此有了好的方法、方案，仍須定期演練，尤其外勞與我們語言不通，平時溝通本已不易，臨亂更是「雞同鴨講」事倍功半。
結語
筆者依據歷年來外勞仲介、管理經驗草撰此文，雖無法全盤性關照所有外勞管理實務議題，而僅能提出一些基本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卻是字字沉重、句句頓足，由於眼見太多的外勞勞資衝突是不必要、無謂且可以消弭於事前，因此筆者懇切期盼全國聘僱外勞之雇主、外勞管理及人力仲介公司從業人員，能以「人本」思想來關心、照顧、尊重我們引進且為我們工作的外國朋友，因為惟有您們才是我國外勞管理的第一線尖兵，畢竟「要怎樣收穫，先怎樣栽」，筆者在此與全國關心、愛護外勞的朋友共勉！ [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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